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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646007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南昌6之
27號
承辦人：廖芷台
電話：05-6341003#012
傳真：05-5828399
電子信箱：gwehs041@gwehs.y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雲古華高教字第11502000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高中部自辦招生入學簡章 

(115YB00516_1_1809230538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「115學年度高中部自辦招生入學簡章」，請貴

局(處)協助轉知所屬各國民中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115年3月4日府教學二字第115241315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簡章暨報名表（如附件）可自行影印或至本校校網

https://gwehs.ylc.edu.tw/首頁下載使用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就讀各縣市之國中應屆畢業生、曾在公私立國

民中學、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畢業者及依「特殊教育學

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」之規定，經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。

四、相關報名方式、招生內容與注意事項，請詳閱招生簡章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
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苗栗縣政府教
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
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
府教育局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
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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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15


